元江县2012年项目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方案

为了确保我县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工作有序进行，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根据《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云南省公共租廉住房管理暂行办法》（云政发〔2012〕14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的意见》（玉政发〔2011〕74号）和《玉溪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办法（暂行）》（玉政办发〔2014〕162号）及《元江县公共租赁住房分配管理方案》等文件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分配方案：

一、元江县2012年项目公共租赁住房房源基本情况
　　2012年公共租赁住房项目位于元江县城规划5号路与滨江路交叉口西北角。今年待分配的公共租赁住房共计100套，每套建筑面积为70平方米，房源情况见房源公告。

    二、分配时间及地点

分配时间：2015年8月4日13:00至18：00。
分配地点：元江县会堂。

    三、分配方式

100套公共租赁住房按两次抽签的方式进行分配，第一次按照已公示的535人的序号抽签确定第二次抽签顺序号，第二次按照第一次抽签确定的顺序号抽签确定公共租赁住房配租人员的选房顺序号，抽中1号选房顺序号的可第一个进行选房，依次类推。

四、分配规则

1、经“两榜公示，三次定案”后，参加此次分房的家庭共计535户。经两次抽签确定100户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家庭后，剩余的435户保障家庭作为轮候家庭。

2、如在分配过程中或入住后查出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配租条件的家庭，取消其分房资格，由435户中未抽到选房房号的家庭按第二次抽签的选房顺序号依次替补。

     五、有关要求

 1、符合条件的公共租赁住房配租人员参加抽签时必须持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放的《元江县公共租赁住房配租通知书》及本人有效身份证登记入场。

2、参加抽签的人员原则上为申请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及通知单参加抽签，因特殊原因不能亲自到场抽签的人员可向保障办提出申请委托他人代抽，受委托人携带委托人签署的委托书、通知单、身份证复印件及其本人的身份证到场抽签。

　3、此次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工作在县监察局等相关单位的监督下进行，并由元江县公证处作全程公证，新闻媒体公开报道。参加分房的政府相关部门为：县政府办、县发展和改革局、县监察局、县派出第一纪工委监察分局、县国土资源局、县财政局、县住建局、县民政局、县审计局、澧江街道办、红河街道办。
    4、公共租赁住房分配人员必须按通知时间、地点准时参加抽签，届时不到者视为弃权。

5、抽中前100号选房顺序号的保障家庭，在5个工作日内到元江县凤凰路5号二楼进行选房并签订选房确认书，在签订选房确认书后30个工作日内与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云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为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选房和签订租赁合同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次配租作废，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退出的房源由第二次抽签的选房顺序号依次替补。

6、一个家庭限定配租一套公共租赁住房住房。一个家庭享受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后，不再享受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及其他保障房。

7、抽签抽取的结果由实物配租人员本人或其有效委托人现场登记签名确认，抽签结果由工作人员当场确认、公布。

8、抽签结束后，抽签结果在县住建局、澧江街道、红河街道及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进行公布。

六、本分配方案由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5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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